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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文  件 

 

大会 — 第40届会议 

执行委员会 

议程项目19：增强国际民航组织的效率和有效性 

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的具有不同内容适用日期的标准和 

建议措施修订案文的建议的结构 

(由古巴提交，并由阿根廷、阿鲁巴、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多

米尼加共和国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联署)  

执行摘要
 

本工作文件的目的是建议对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对《国际民用航空公约》附件中所述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SARPS)进行修订，修订内容在不同的日期适用的修订案文进行结构改进。 

行动：请大会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对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修订案文采用

如下结构：如果各项要求在不同日期适用，则将内容根据适用日期分为(A，B，C等)各部分，如本

文第1.6.1(a)段具体所示。
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所有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无。 

参考文件： 关于通过标准和建议措施修订的国家级信件(AN 10/1.1-16/17 — 通过对附件3的第77

次修订(2016)；和AN 12/1.1.23-18/11 — 通过对附件1的第175次修订(2018)。 

 

  

                                                      
1.西班牙文版由古巴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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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公约》)第37条规定，每一成员国承诺在关于航空器、人员、

航路及各种辅助服务的规章、标准、程序及组织方面进行合作，凡采用统一办法而能便利、改进空

中航行的事项，应尽力求得可行的最高程度的一致，并且规定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应制定并修订国际

标准和建议措施及程序。 

1.2 此外，第38条规定，任何国家如认为对任何上述国际标准或程序，不能在一切方面遵行，

或在任何国际标准或程序修改后，不能使其本国的规章或措施完全符合此项国际标准或程序，或该国

认为有必要采用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国际标准所规定的规章或措施时，应将其本国的措施和国际标准所

规定的措施之间的差异，通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1.3 此外，《公约》第90条规定，《公约》附件的通过和修订需得到经为此目的而召开的理

事会会议三分之二的票数，然后由理事会将此种附件分送各缔约国。任何此种附件或任何附件的修

正案，应在送交各缔约国后三个月内，或在理事会所规定的更长时期终了时生效，除非在此期间有

半数以上缔约国向理事会表示反对。 

1.4 根据上述规定，当理事会每年对《公约》附件通过修订时，据此通过国家级信件通知缔

约国，要求他们对所通过的修订的任何部分表示反对(如果他们愿意这样做)，并且通过使用电子申报

差异系统(EFOD)系统，通知其国家法规与每个附件整体各项规定之间的任何差异。 

1.5 国家级信件写明了理事会设定的每项修订生效的日期，但大多数缔约国在该日期之前表

示其反对的任何部分除外。国家级信件还写明了每项生效的修订的适用日期，以及与此相关，缔约

国必须通知其差异的日期。 

1.6 在某些情况下，修订的全文具有同样的适用日期，因此，只有一个单一的通知差异的日

期；在其他情况下，适用日期和通知差异的日期对于案文的不同部分各不相同，这种不同以各种不

同方式反映在国家级信件中。在某些情况下，修订案文根据各部分适用的日期划分为不同部分(A，

B，C等)，如下文(a)段所示，2016年通过的修订的具体案例。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案文中使用带有

数字或符号(如星号)的脚注，如下文(b)段所示，2018年通过的修订的具体案例。 

1.7 作为具体案例，下文引用了关于通过修订的国家级信件中的段落，以便对2016年和2018

年使用的结构进行比较： 

a) 案文划分为不同部分(A, B, C, 等)： 

参考文件：AN 10/1.1-16/17通过对附件3的第77次修订(2016) 

第77-A次修订的案文 

“本文件所载对附件3的修订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2016年2月22日通过。依照

关于通过修订的决议的规定，本修订中那些在2016年7月11日或以前,没有半数以

上缔约国表示反对的部分，将于该日生效，并于2016年11月10日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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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B次修订的案文 

“本文件所载对附件3的修订由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2016年2月22日通过。依照

关于通过修订的决议的规定，本修订中那些在2016年7月11日或以前，没有半数

以上缔约国表示反对的部分，将于该日生效，并于2016年11月5日起适用”。 

b) 案文中使用带有数字或符号的脚注来反映修订： 

参考文件：AN 12/1.1.23-18/11通过对附件1的第175次修订(2018) 

“带飞时间。†††在航空器上接受经适当授权的驾驶员飞行教学的飞行时间。 

带飞时间。††††在航空器上接受经适当授权的驾驶员飞行教学的飞行时间，或

在遥控驾驶航空器飞行中接受经适当授权的遥控驾驶员使用遥控站飞行教学的飞

行时间。 

…… 

飞行模拟培训设备††† 

…… 

†††  直至2022年11月2日适用。 

††††  自2022年11月3日起适用。” 

2. 分析 

2.1 关于采用何种方式反映所通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修订内容，重要的是首先要考虑，包含不

同适用日期的修订案文要求各国将同一次修订的不同实质性部分纳入其国家法规，并在不同日期通知针

对各部分的差异。这当然包括为高效和有效地实施修订，针对航空业或由航空业采取的行动。因此，计

划、实施和控制比整个修订在同一日期适用时更复杂。因此，以适当的方式编排或组织那些需要监管的

事项至关重要。 

2.2 根据这些考虑因素和如上述第1.6.1段所述，对已通过的修订内容包含若干适用日期的各

种反映方式的比较，有理由认为更好的结构是将文字划分为不同部分(A，B，C等)，如第1.6.1(a)段

所示的具体案例。即使在参照修订时，也可以通过在数字后面加上连字符和有关适用部分来做出更

明确的区分(例如，“附件3第77-A次修订”或“附件3第77-B次修订”)。相反，当把数字或符号插

入一般案文中时，如第1.6.1(b)段所示的具体情况，各不同适用期和实施期结构不够清晰，因为修订

内容混在一起。 

2.3 此外，将修订内容划分为不同部分有利于使用EFOD系统模板来通知差异，因为输入的

信息涵盖了在通知日期适用的内容。但是，当把数字或符号放在一般案文中时，内容整体反映在通

知中，且必须将适用日期尚未到达的部分标记为“不适用”。这可使国际民航组织自身难以诠释通

知，因为它导致不清楚该国的通知是否涉及特定C类差异，或仅仅是截至国际民航组织预计该要求适

用的日期时，该国将把该要求适当纳入其国家规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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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将内容分部分(A，B，C等)进行编排对缔约国和国际民航组织均有利，因为这样可以： 

a) 更好地区分每个时期适用的要求； 

b) 更好地参照所通过的修订(适用部分的编号和字母) ； 

c) 简化差异通知；和 

d) 更清楚地诠释针对每个适用期所通知的差异。 

3. 建议 

3.1 建议国际民航组织对于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通过的标准和建议措施修订案文采用如下结

构编排：如果各项要求在不同日期适用，则将内容根据适用日期分为(A，B，C等)各部分，如本文

第1.6.1(a)段具体所示。 

— 完 — 

 


